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认证实施办法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志愿服务活动的管理，做到公平、公正地对志愿者进行服务登记认证，保护志愿者的权益，特制定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认证实施办法》。

一、登记认证机构

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各级志愿者组织与志愿者个人。登记认证机构设在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志愿者工作中心。

二、活动登记
1、各级志愿者组织与志愿者个人开展志愿者活动一周前，须填报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登记表》，通过校志愿者工作中心审批后组织实施，否则不能通过后期认证。
2、登记时所填写的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登记表》中的所有项目（服务内容、时间、参与人数等）应如实填写；服务对象的情况应明确，联系方式需详细具体。

三、服务认证
1、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结束一周内，认真填写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认证表》中的所有项目（服务对象意见、活动总结、活动照片、媒体报道等），报送校志愿者工作中心，予以认证。

2、各学院团学组织、志愿者协会及托管社团等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，活动及时数由学院分团委认证后，报送校志愿者工作中心认证；由校级学生团体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，活动及时数由托管部门指导教师认证后，报送校志愿者工作中心认证；校团委、校志愿者服务总队等组织开展的校及校以上规模的志愿服务活动，个人自主的志愿服务活动，活动及时数由校志愿者工作中心认证。

3、服务时间为实际服务时间（不含往返时间），以小时为单位计量。服务时数认证方式分志愿服务小时认证和志愿者星级认定两种，志愿者星级认定在志愿服务小时认证基础之上进行。

四、星级认定

1、 志愿者星级认定是对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水平的认可和肯定，由校志愿者工作中心根据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，认定其为一至五星志愿者，予以认定，颁发证书。

2、志愿者注册后，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的，认定为“一星志愿者”；志愿者注册后，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200小时，认定为“二星志愿者”；志愿者注册后，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300小时，认定为“三星志愿者”；志愿者注册后，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400小时，认定为“四星志愿者”；志愿者注册后，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500小时，认定为“五星志愿者”。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其修改、变更及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所有。

附件1：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登记表》
附件2：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认证表》
共青团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者服务总队
二○○九年三月三日
附件1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登记表
	活动主题
	

	服务人数
	
	服务日期
	

	服务地点
	
	服务最高时数
	

	负责人
	姓名
	学号
	联系方式

	
	
	
	

	团队人员
	姓名
	学号
	联系方式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活动内容和意义
	

	学院分团委意见或指导教师意见：

（（公章和签名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校志愿者工作中心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和签名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此表须由活动负责人认真填写，所填内容须详实，不得随意更改。

附件2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认证表
	姓名
	
	性别
	

	学院
	
	学号
	

	联系方式
	
	服务日期
	

	服务地点
	
	服务时数
	

	服务内容
	

	服务总结
	

	服务对象意见：

 （公章或签名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分团委认证意见或指导教师认证意见：

（公章和签名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校志愿者工作中心认证意见：

（公章和签名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志愿服务活动照片（服务现场集体照等）、录象、媒体报道等相关材料须和此表一同上报

